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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本报告

第四节之风险因素。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 

联赢激光 688518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强 黄帅宇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3370号南山智

园崇文园区2号楼1203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

3370号南山智园崇文园区2

号楼1203 

电话 0755-86001062 0755-86001062 

电子信箱 ir@uwlaser.com ir@uwlaser.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197,380,710.64 1,595,836,149.18 3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85,298,903.72 875,201,463.49 58.2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29,420.95 117,140,409.95 -98.18 

营业收入 302,857,649.85 450,613,991.75 -3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042,149.52 39,576,354.02 -7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51,374.36 28,122,959.87 -9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5 4.81 减少3.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18 -7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18 -72.22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 

9.68 5.59 增加4.09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44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 数量 限售股份数

量 

韩金龙 境内自

然人 

9.52 28,474,356 28,474,356 28,474,356 无 0 

牛增强 境内自

然人 

4.24 12,676,646 12,676,646 12,676,646 无 0 

深圳市南山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3.09 9,241,314 9,241,314 9,241,314 无 0 

新疆长盈粤富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5 8,514,905 8,514,905 8,514,905 无 0 

常州清源东方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常州清源创通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82 8,450,000 8,450,000 8,450,000 无 0 

李瑾 境内自

然人 

2.62 7,824,600 7,824,600 7,824,600 无 0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5 7,342,646 7,342,646 7,342,646 无 0 

席冰 境内自

然人 

2.43 7,265,700 7,265,700 7,265,700 无 0 

刘砚冬 境内自

然人 

2.17 6,500,000 6,500,000 6,500,000 无 0 

深圳市长润冰轮智能

制造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82 5,455,000 5,455,000 5,455,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韩金龙与牛增强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瑾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韩金龙配偶。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2,857,649.85 元，同比减少 32.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042,149.52 元，同比减少 72.10%。 

业绩下滑主要原因:由于新冠疫情及相关管控措施，公司及供应商延期复工复产,上半年产量

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管控期间基本停止到客户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工作，使得前期已交付

设备的安装调试及验收进度有所延迟，相应造成营业收入下降。 

2.积极响应客户需求,新签订单同比增长 

报告期,为应对交通管控,公司组织员工通过线上办公、视频会议等方式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

积极响应客户需求，提供客户满意的技术方案，上半年新签订单 6.89 亿（含税），比去年同期增

长 46.79%。 

3.持续研发创新，保持技术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创新，研发费用 29,326,668.18 元，占营业收入比例 9.68%。

主要研发情况： 

激光器研发方面： 

试制成功 1000W 蓝光激光器并投放市场，蓝光激光器及其复合焊接系统的开发，将进一步增

强公司在铜材焊接方面的竞争优势。 

为了提高公司光纤激光器的性价比，对 500W/1000w/1500W光纤激光器进行了降成本设计，已

经完成方案设计及样机制作，预计在 2021年上半年推向市场。 

在自动化研发方面： 

根据相关客户的需求完善升级了转接片焊接机、超声波焊接机、顶盖高速焊接机、密封钉焊

接机的设计方案，在效率、稳定性、稼动率等方面都有较大程度的提升。 

开发完成激光送锡球焊接机系列产品，可替代了传统的烙铁锡焊工艺技术；开发完成了蓝光

复合锡丝焊接系统，该技术产品可导入在电池线路板的量产线，提高焊接成品率。 

在工艺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完成了 D50WOBBLE 焊接头、激光填丝焊接系统、环形光斑激光头、蓝光复合焊接头

等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部分产品已经推向市场。 

4.履行社会责任，加强人才培养 

报告期，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根据自身发展需要，扩大就业岗位，校招应届毕业生、实

习生 110人充实到研发、生产等部门，并组织了各类技术、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培训，共 2,591

人次参加培训，既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为公司长远发展储备人才。 

虽然上半年业绩明显下滑，但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品的交付及验收时间

有所延缓，并未造成订单取消。报告期新签订单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公司所处行业及下

游应用行业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市场整体需求稳定，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国家积

极推进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公司将把握机遇，坚持技术创新，保持技术领先，深化与行业龙

头客户的战略合作，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将主业做大做强。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

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

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

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